重庆市綦江区科学技术局

关于做好2026年清明节期间重点实验室等

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安全工作的通知

在綦各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科普基地：
2026年清明节将至，为切实做好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安全生产和建设发展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确保生命财产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隐患
各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深刻认识抓好清明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性。深入研判本单位、本平台基地安全隐患，细致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危险化学品、特种装备、消防、特殊作业等安全监管，确保防护措施执行到位，严防管道泄漏、着火爆炸等安全事故。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清单化、闭环式整改，明确整改责任、措施、标准和时限，逐一挂账、逐一销号。
二、强化应急值守，提升安全防范能力
各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要进一步细化各类应急预案，健全完善安全风险预测预警和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准备，落实各项防范保障措施，确保一旦发生事故或险情，第一时间科学救援、高效处置。充分利用主流报纸、电视台、广播、网络等各类新闻媒体，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大力营造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不断增强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应对能力。
三、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安全责任落实
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分工负责、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各平台基地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严格落实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有关安全生产的具体工作要求，加强值班值守，一体抓好建设发展和安全生产，加强对管理、实验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人。
请各单位认真部署，狠抓落实，确保清明节期间安全管理工作不断线、不松懈，为全区科技创新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如发生安全事故，第一时间报主管单位，同时报区科技局（值班电话：023-4866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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